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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
《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实施意见
吉政办明电〔２００９〕103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０７〕６９号，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精神，进一步加强我省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有效预防、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积极救助妥善安置被解救妇女儿童，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结合我省实际，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战略措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预防为主、打防结合、以人为本、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标本兼治，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总体目标。

　　健全反拐工作协调、保障机制，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任务，加强合作，建立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提高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被拐卖妇女儿童遭受的身心伤害。

　　（三）战略措施。

　　１.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完善工作机制，整合资源，完善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反拐合作机制，保障 《行动计划》顺利实施。

　　２.采取政府投入、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资办法，为实施《行动计划》提供经费保障。

　　３.强化对拐卖拐骗流动人口、强迫流动人口劳动，以及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残疾人的各类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做好善后安置工作。

　　４.坚持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全面治理的原则，在全省范围开展日常性反拐工作的同时，强化对重点地区的治理。

　　５.在挖掘现有机构和人员潜力基础上，加强反拐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

　　６.建立全省反拐信息系统，为加强反拐工作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７.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并提高尊重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意识，营造良好的反拐工作氛围。

　　８.加强国际合作，有效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

　　二、组织机构和保障措施
　　（一）建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１.主要职能。

　　（１）组织制定、实施、监督、评估 《实施意见》。组织和协调跨地区、跨部门、跨机构、跨国界的反拐工作。

　　（２）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的反拐工作。

　　（３）指导和督促各市 （州）的反拐工作。

　　（４）协调和推动反拐国际合作。

　　（５）组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总结和交流反拐工作经验及相关成果。

　　２.成员单位。

　　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联席会议 （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由以下部门和单位组成：省公安厅、省委宣传部、省综治办、省人大法工委、省外办、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民委、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交通运输厅、沈阳铁路局驻长春办事处、省农委、省商务厅、省文化厅、省卫生厅、省人口计生委、省工商局、省广电局、省新闻出版局、省法制办、省信访局、省妇儿工委办、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

　　省公安厅为牵头单位。联席会议召集人由省公安厅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成员为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局长兼任，各成员单位指定一名联络员为办公室成员。

　　各市（州）应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特别是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要根据各自实际建立相应的反拐工作机制。

　　（二）促进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完善和实施。
　　推动政策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订和修订工作。
　　（三）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
　　１.各级政府开展反拐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各有关部门年度预算，由同级政府予以保障。
　　２.积极争取社会团体、公益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助，争取国际援助，多渠道募集资金。
　　三、行动措施和责任分工
　　（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氛围。
　　１.工作目标。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反拐宣传、培训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教育力度，提高我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对实施 《行动计划》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创造良好的反拐社会环境和工作氛围。
　　２.行动措施。
　　（１）加强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为加强预防、打击犯罪及被解救妇女儿童救助和康复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省法制办负责，省人大法工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２）在全省范围内，积极开展有关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和反拐的宣传、教育及培训活动，提高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反拐和救助被解救妇女儿童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省公安厅负责，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司法厅、省文化厅、省人口计生委、省广电局、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３）在公安机关内部，加强反拐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教育培训，提高执法人员对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要性的认识，努力提高工作能力和效率。（省公安厅负责）
　　（４）在全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和易被拐卖人群中，开展预防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能力建设，尤其是提高妇女儿童的反拐意识、识别犯罪和自我保护能力。（省公安厅负责，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５）加强反拐工作经验交流、信息共享，积极推广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成功工作模式，推动反拐工作机制不断完善，提高快速反应能力。（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
　　（二）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机制。
　　１.工作目标。
　　在社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易发场所和市 （州）际合作三个层面上，构建和完善预防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网络，努力降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发生率。到２０１２年底，全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得到综合整治。
　　２.行动措施。
　　（１）建立和推广以社区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为基础，以多部门、多机构分工明确并通力合作为重点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省综治办负责）
　　———贯彻国家开发式扶贫政策，加大对农村贫困妇女的扶持力度，充分利用现有教育培训资源，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教育和务工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妇女脱贫致富能力。（省扶贫办负责，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委、省妇联配合）
　　———鼓励和支持妇女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管理，积极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增强其维权意识。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社区成员尤其是妇女自身的反拐意识、识别犯罪和自我保护能力。（省民政厅负责，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教育厅配合）
　　———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促进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切实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省司法厅负责，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防止其过早流入社会。同时，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反拐意识教育。（省教育厅负责，省民政厅、省文化厅配合）
　　———加强对易被拐卖人群的援助工作，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帮助家庭贫困妇女儿童解决生活困难，加强对其生活能力训练。积极利用现有救助管理机构和福利机构做好流浪未成年人、弃婴救助及安置工作。（省民政厅负责，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卫生厅配合）
　　（２）加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的预防犯罪工作，并做好监督检查，将犯罪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省公安厅负责，省综治办、省妇儿工委办配合）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规范劳动者求职、用人单位招用和职业中介活动。建立和完善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加强对各类职业中介活动的监管，维护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积极研究在劳务市场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行之有效的宣传和教育活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省广电局、省工商局配合）
　　———在流动人口聚集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娱乐场所、旅店加强反拐宣传工作，防止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沈阳铁路局驻长春办事处、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积极做好拐卖妇女儿童罪犯的改造、监督和教育工作，降低重新犯罪率。（省司法厅、省公安厅负责）
　　———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跨部门、多机构共同参与综合整治。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小组将帮助易被拐卖人群和预防犯罪纳入各自的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引入发展项目，既积极预防犯罪又提供个人发展机会。扶贫机构尽可能对目标人群实行项目倾斜。 （省综治办负责，省公安厅、省民政厅、团省委、省妇联、省扶贫办配合）
　　（３）各地区之间尤其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应相互支持，加强交流与合作。到２００８年底，主要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市 （州）政府签订合作意向书，由各市 （州）反拐工作机构负责落实，并上报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
　　（三）打击犯罪和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
　　１.工作目标。
　　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发现、侦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能力和效率，迅速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到２０１２年底，侦破案件数占报案数的比例比２００７年明显提高。
　　２.行动措施。
　　（１）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以公安机关为主，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密切配合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机制。
　　———加强领导。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的市 （州）公安机关要切实加强反拐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省公安厅负责）
　　———制订与儿童心理和生理相适应的案件调查程序，开展相关培训。（省公安厅负责，省教育厅配合）
　　———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组织开展打击犯罪专项行动。（省公安厅负责，省综治办、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人口计生委、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坚决依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 “买方市场”。依法查处非法用工单位和使用童工的行为，取缔非法劳务介绍、婚姻介绍等中介机构以及非法网络中介。对收买、介绍、强迫被拐卖妇女儿童从事性交易及其他强迫性劳动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其行政、民事、刑事责任。（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省总工会、省工商局、省民政厅配合）
　　（２）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各级反拐工作机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省公安厅负责，省民政厅配合）
　　———建立信息系统，完善打击犯罪的信息收集和交流机制。（省公安厅负责，省民政厅、省妇联配合）
　　———建立健全举报制度。鼓励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群众向执法机关举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省公安厅负责）
　　（四）加强对被解救妇女儿童的救助和康复工作。
　　１.工作目标。
　　不断完善救助机制，提高被解救妇女儿童接受培训、救助、身心治疗等必要援助的比例，保护被解救妇女儿童的隐私，积极帮助其回归家庭和社会，避免遭受二次伤害。使大部分被解救妇女儿童获得必要救助，迅速回归社会、正常生活。
　　２.行动措施。
　　（１）建立和完善政府多部门合作、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救助机制。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根据需要增设必要的救助服务、中转康复和培训机构并保障其人员和经费需求，确保更多被解救妇女儿童得到基本救助或妥善安置。（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负责，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卫生厅配合）
　　———制订有关工作程序和工作标准，总结经验，推广有效的工作方法。（省民政厅负责，省公安厅、省教育厅配合）
　　———鼓励有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为救助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专业服务。（省民政厅、团省委负责）
　　———有关高校、科研单位、福利机构和心理咨询机构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培训救助康复相关专业人才。（省教育厅负责，省民政厅、省卫生厅配合）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协调有关医疗机构为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省卫生厅负责）
　　———法律援助机构依法为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省司法厅负责，省公安厅配合）
　　———加强对被解救妇女儿童的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相关技能。（省民政厅负责，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２）加强对被解救妇女儿童的社会关怀，帮助其顺利回归及融入社会。
　　———积极、妥善安置查找不到监护人的被解救儿童。（省民政厅负责，省妇联配合）
　　———积极帮助被解救的适龄儿童入学、回归学校和适应新的生活。（省教育厅负责，省民政厅配合）
　　———积极帮助不能或不愿意回原住地的受害妇女和１６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使其获得适宜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并在异地就业。（省民政厅负责，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配合）
　　———做好被解救妇女儿童及其家庭和所在社区工作，保障其顺利回归家庭和社区，帮助其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省民政厅负责，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３）为回归社会的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切实帮助其解决就业、生活和维权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省民政厅负责，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４）加强对被解救妇女儿童的登记、管理和保护工作。建立专门档案，跟踪了解被解救妇女儿童的生活状况，必要时协调有关部门和组织解决其遇到的困难。 （省公安厅负责，省民政厅、省妇联配合）
　　（５）加强对被拐卖妇女儿童身心健康领域的研究，寻求更为有效的康复治疗方法。（省卫生厅负责，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６）加强地区、部门和机构间在救助被解救妇女儿童工作上的合作，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省公安厅负责，省综治办配合）
　　（五）加强国际合作。
　　１.工作目标。
　　加强国际合作，加大和提高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力度和效率，加强对被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救助，有效遏制跨国犯罪。
　　２.行动措施。
　　（１）加强与其他有关政府间国际组织、有关国家特别是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及周边国家，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加强反拐国际交流与合作。（省公安厅负责，省妇儿工委办、省外办、省商务厅、省司法厅、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２）加强国际警务合作。（省公安厅负责，省外办、省司法厅配合）
　　（３）加强边防管理和出入境证件检查工作，打击非法偷越国境活动。（省公安厅负责）
　　（４）切实做好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预防工作。
　　———以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增强边境地区群众对相关法律及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了解，提高其反拐意识、识别犯罪和自我保护能力。（省司法厅负责，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团省委、省妇联配合）
　　———加强对边境地区公安司法人员的培训工作，增强其防范、处置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识和能力。（省公安厅负责）
　　———加强对边境地区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督与管理，规范境外就业中介经营活动，促进劳动力合法有序流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沈阳铁路公安局配合）
　　（５）做好国际反拐合作项目的建设和引进工作，充分利用有关国际组织的资源和技术，借鉴其反拐经验和方法。加强国际交流，了解国际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展趋势及应对措施。加强我省应对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策略的研究。（省公安厅负责，省外办、省商务厅配合）
　　四、实施、监督和评估
　　（一）省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本意见的实施，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开展阶段性评估和终期评估。
　　（二）各市 （州）、县 （市）政府和省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根据本意见，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
